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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 

比賽章程 

一、 活動宗旨： 為促進社會大眾對租稅法相關議題的了解，提升大專院校學生對當

前重要稅務議題的認識，並培養解決租稅問題的能力，特舉辦本活

動。 

二、 主辦單位：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法學研究中心 

三、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 

四、 比賽主題： 與所得稅法相關之行政法院判決案例 

五、 比賽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3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復興南路

2段與辛亥路 2段交叉口） 

六、 比賽方式及時程： 

1. 比賽方式： 

(1) 比賽分為書狀交換及言詞辯論兩階段。 

(2) 由二隊參賽隊伍為一組進行比賽，於 2021 年 10 月 6 日，在普華商務

法律事務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7 樓），依各隊伍報名時間先

後依序抽籤，以決定原、被告（抽籤以視訊方式為之，參賽隊伍於報

名時，應勾選自行派代表參與視訊抽籤或授權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3) 於限期內為一次書狀交換後，進行言詞辯論。 

(4) 由評審就每隊書狀及言詞辯論之表現給予絕對分數，並據此決定優勝

隊伍。 

2. 比賽時程：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1年 10月 4日，以 email 寄送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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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賽題目、書狀格式及評分標準：2021年 10月 5日由主辦單位以 email

方式提供予參賽隊伍。 

(3) 分組抽籤：2021年 10月 6日進行原、被告抽籤。 

(4) 書狀交換：擔任原告之參賽隊伍須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含）以前以

email 遞交起訴狀予主辦單位，並由主辦單位於 11 月 5 日（含）以前

以 email 寄送予他造；擔任被告之參賽隊伍須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

（含）以前以 email 遞交答辯狀予主辦單位，並由主辦單位於 11月 26

日（含）以前以 email 寄送予他造。 

(5) 言詞辯論比賽：2021年 12月 17日。 

3. 言詞辯論比賽方式（比賽時間約 50分鐘，並視報名隊伍數目調整） 

(1) 由原、被告各 3 人，於評審面前進行言詞辯論，每一階段皆可由 1 人

或多人進行。 

(2) 參賽隊伍於言詞辯論階段，除口頭陳述外，亦得佐以簡報，惟須於 2021

年 12 月 10 日（含）以前將簡報電子檔以 email 遞交予主辦單位，否

則不得於言詞辯論當日使用簡報。 

七、 報名相關訊息 

1. 參賽對象：參賽對象為財政（稅）、會計、法律、財務（金融）及經濟系所

學生（參賽時身分必須為在校生）。每組參賽隊伍由 3人組成（包括言詞辯

論階段），並以校際報名參加（不可跨校組隊），各校不以報名一隊為限。 

2. 指導老師：每隊均須有 1名指導老師，且指導老師應具備大專院校兼任或專

任講師以上資格（不包括實務界講師）。指導老師由各隊自行邀請，且不以

同校老師為限，惟不得同時指導 2隊（含）以上之參賽隊伍。 

3.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4 日，填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蒐集同意

書暨告知聲明（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由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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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填寫）後，以 email 寄送 pdf 檔至：ntutaxlaw.assistant@gmail.com，郵件

主旨：「2021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報名 - 報名隊伍名稱（校名+隊名）」，以

主辦單位收到 email 之時間為憑。 

4. 採自由報名方式，惟若報名隊伍數目逾比賽時程可容納或出現單數隊伍時，

主辦單位將依收到報名 email 之順序決定參賽隊伍。 

5. 本比賽無需報名費用。 

6. 報名資料及手續完整性，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核決定權。 

7. 報名參賽之隊伍，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更換隊員。如需更換隊員，須於

2021年 12月 7日（含）以前向主辦單位提出，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核決定

權。 

八、 評分標準 

1. 評審委員將邀請行政法院法官、大專院校相關專長老師、普華商務法律事務

所稅務律師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組成。 

2. 書狀總分占總成績 30%，言詞辯論總分占總成績 70%，評分標準將另行通

知參賽隊伍。 

九、 喪失參賽資格之情形 

1. 未依主辦單位指定之日期及方式，參與原、被告之抽籤。 

2. 言詞辯論當日，未整隊依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報到及全程參與開、閉幕式。 

3. 參賽隊伍未於所屬隊伍進行言詞辯論前 15分鐘，至主辦單位指定之準備室

報到，並依循工作人員引導至比賽會場。 

4. 參賽隊伍於所屬隊伍進行言詞辯論前，觀看或以其他直接、間接方式探知其

他隊伍比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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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言詞辯論當日，除主辦單位準備之名牌外，顯示、透露任何可資識別參賽隊

伍、參賽者之資訊。 

6. 指導老師不具備大專院校兼任或專任講師以上資格。 

7. 指導老師未於受指導隊伍競賽時列席觀賽，但有正當事由，並於事前取得主

辦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 獎勵及交通費補助 

1. 團體獎項： 

(1) 第 1 名 1隊，獎金新臺幣 50,000元，獎盃 1只，團體、指導老師及參賽

選手獎狀各 1紙。 

(2) 第 2 名 1隊，獎金新臺幣 30,000元，獎盃 1只，團體、指導老師及參賽

選手獎狀各 1紙。 

(3) 第 3 名 1隊，獎金新臺幣 20,000元，獎盃 1只，團體、指導老師及參賽

選手獎狀各 1紙。 

(4) 最佳書狀獎：獎金新臺幣 10,000 元，團體、指導老師及參賽選手獎狀各

1紙。 

(5) 未得名次亦未得最佳書狀獎之隊伍，每隊參加獎獎金新臺幣 5,000元。 

2. 個人獎項： 

(1) 最佳辯士獎：獎金新臺幣 10,000 元及獎狀 1紙，並提供於普華商務法律

事務所進行學習律師實務訓練之機會。限律師考試及格者提出申請，但

不限提出申請之年限。 

(2) 傑出辯士獎：獎金新臺幣 5,000元及獎狀 1紙。 

3. 補助參賽隊伍指導老師出席費新台幣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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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助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學校之指導老師及參賽隊伍高鐵標準車廂或臺鐵

來回費用（請於賽後 2週內檢附車票票根影本向主辦單位申請）。 

十一、 錄音、錄影及拍攝 

1. 主辦單位得就本辯論賽相關之活動進行錄音、錄影及拍攝，並得放置於網頁、

出版品，且得提供予媒體刊登。 

2. 除獲得主辦單位同意外，任何人於比賽會場均不得錄音、錄影或拍攝。 

十二、 著作權 

參賽隊伍遞交報名表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得無償將參賽隊伍於本辯論賽中

提出之書狀及簡報放置於網頁、出版品，並得提供予其他參賽隊伍及指導老

師。 

十三、 比賽章程之解釋、修正及補充 

1.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主辦單位得保留變更活動方式及時程之權利。 

2. 主辦單位得對本比賽章程進行解釋及修正，倘有未盡事宜，亦得予以補充。 

十四、 聯絡方式 

「2021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籌備小組 

        聯絡人：陳胤佑助理 

地址：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

法學研究中心 

Email：ntutaxlaw.assistant@gmail.com  

聯絡電話：09886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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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報名表 

請務必以正楷詳細填寫，以利賽務聯繫及證書製作；填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蒐集

同意書暨告知聲明後以 pdf檔寄送至 ntutaxlaw.assistant@gmail.com，郵件主旨：

「2021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報名 - 報名隊伍名稱（校名+隊名）」，以 email 寄出

時間為憑。 

學校（中、英文）  

隊名  

原、被告抽籤方式 

□自行派代表以視訊方式參與 

□委由主辦單位進行 

 

 

 

 

 

 

 

資訊 

中、英文姓名  

（同護照） 

中、英文系所 
年級與

學號 

聯絡 

電話 

email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領隊聯

絡人）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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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 

 

立書人       謹同意 2021 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之主辦單位（下稱「主辦

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聯絡方式等），

並聲明主辦單位於蒐集時業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立書人下列事項 : 

一、主辦單位蒐集個人資料係為辦理 2021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包括賽後聯

繫、活動通知）之特定目的範圍內，並於該特定目的範圍內加以處理及利

用。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資料提供日起至特定目的消滅時止。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 

3. 對象：主辦單位。 

4. 方式：以合法及合理方式為之。 

5. 立書人□同意□不同意主辦單位基於下列目的，將個人資料揭露予他人: 

(1)製作通訊錄，並寄發予他參賽隊伍、指導老師及評審。 

(2)邀請加入 FB 社團。 

三、立書人就提供之個人資料，依法享有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提供複本、請求

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之權利，如欲行使前述

權利，敬請與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聯繫（tw_subscription@pwc.com）。  

四、立書人瞭解如未能提供報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將無法報名參加 2021普華

租稅法庭辯論賽。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